关于《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的政策解读

为持续强化市场公平竞争导向，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相关要求，着力破除各类隐性市场障碍，保障各类经营主体权利平等、准入平等、竞争平等，营造规范有序、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我区重新修订形成了《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稿）》。为便于更好地理解《管理办法》相关内容，现将有关事宜解读如下：
一、背景依据 
（一）出台背景
2025年5月31日，我局印发了《惠州市惠阳区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试行）》（惠阳科字〔2025〕12号）（以下简称“原《管理办法》”），围绕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的“设立、使用、补偿、监管、清算”全流程设计管理措施，建立科技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切实回应科技型企业融资痛点，强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2025年4月20日，《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了起草单位对新制定文件、存量文件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措施，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环境。
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各种市场壁垒，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我局依据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相关要求，对原《管理办法》进行自查和修订。
（二）出台依据
1.《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助力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24〕2号）；
3.《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广东监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科技信贷风险补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科规范字〔2024〕8号）；
二、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bookmark: _GoBack]行政系统内征求《管理办法》意见，共收集到2条修改意见，起草单位梳理意见后，经沟通均采纳。
三、目标任务
为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和风险保障作用，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我区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分八章，共二十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风险补偿金
《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了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是一笔专项资金，用于直接或联动合作融资担保机构共同对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科技信贷项目所产生的本金损失进行有限补偿。
（二）关于各主体职责分工
《管理办法》第十至十三条明确，区科技和投资促进局、区财政局、区金融事务中心、受托管理机构、合作银行和合作融资担保机构的具体分工。
（三）关于支持方式和范围
《管理办法》第十四至十五条明确，风险补偿金有“政银”（未有合作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和“政银担”（有合作融资担保机构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两种联动支持方式，规定了纳入风险补偿金支持范围的科技企业和科技信贷项目的各项条件。
（四）关于补偿标准
《管理办法》第十六至十八条明确了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标准，类别包括两类：由合作银行申报和由合作融资担保机构申报，以及设定5%的不良贷款率“红线”，超线暂停补偿业务。
（五）关于操作程序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明确了风险补偿金的操作程序，包括有：确定合作机构、贷款发放及项目入库、统计信息报送、贷后管理、风险补偿或代偿申请与核定、风险补偿金资金拨付以及资金清算与不良贷款核销。
（六）关于绩效管理
《管理办法》第二十至二十一条明确了风险补偿金委托管理费用按年度纳入区科技和投资促进局部门预算，区科技和投资促进局根据对受托管理机构绩效考评结果支付相应的委托管理费用。
（七）关于监督与考核
《管理办法》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条明确了区科技和投资促进局部门对受托管理机构管理风险补偿金的年度考核范围和惩处方式，受托管理机构对合作银行、合作融资担保机构开展年度综合评价，以及合作银行、合作融资担保机构在风险补偿金运作期间的监督管理职责。
五、主要特点
《管理办法》通过构建部门协同的科技信贷风险分担和补偿新机制，提升信贷支持科技创新的广度、力度和精准度，并加强监督评估，注重防范金融风险。
（一）多方联动。探索构建科技部门、财政部门、金融事务中心、银行、融资担保机构共同参与的科技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在依法合规和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加大科技信贷投放力度，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二）加强风险防控。通过明确风险补偿金补偿标准、规范全流程操作程序、健全绩效管理机制、强化分级监督考核，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压实各方责任，有效防控信贷风险与资金运行风险，切实保障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规范安全、高效运作。



— 2 —

— 1 —

